
关于朱雀匠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

的补正公告 

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了《朱雀匠心一年持

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生效公告”），

其中“2、基金募集情况”下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

情况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由“认购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，通过直销

柜台认购，适用的认购费率为每笔 1000 元”更正为“认购日期为 2020年 12

月 17 日，通过直销柜台认购，适用的认购费率为每笔 1000 元”。 

除以上补正内容外，生效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0年 12月 24日 


